
 

 

此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細閱。 

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盧森堡，2023 年 7 月 28 日 
 

親愛的股東： 
 

我們謹此通知閣下，以下修訂將反映於法巴基金下一個版本的香港銷售文件。除非本文件另有註明，否則以下變動將於
2023 年 8 月 29 日起生效。 
 
「氣候影響基金」 

子基金的投資目標將澄清如下：  

「主要投資於參與集中於為促進適應或減緩氣候變化提供解決方案，並協助加快轉型至可持續世界之活動的公司，以提高其

中期資產價值。」 

 

子基金的投資政策將予澄清，以提供有關目標公司所參與活動的額外資料。 

 

因此，投資政策的第二段將予修訂，如下所示：  

「主題子基金旨在投資於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司。 

子基金時刻將其資產至少 75%投資於擁有活動集中於促進適應或減緩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解決方案之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股

票及／或等同股票的證券。該等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可再生和另類能源、能源效益、水務基建和科技、污染控制、廢物管理和

科技、環保支援服務及可持續食品。：  

- 減輕氣候變化影響的解決方案 — 另類能源、能源管理和效率、運輸解決方案、可持續食品和農業、資源效率和廢物

管理；  

- 應對氣候變化直接後果的解決方案 — 能源系統適應能力、供水適應能力、農業、水產養殖和林業適應能力，以及其

他基建適應能力；  

- 應對氣候變化所致其他挑戰的解決方案 — 資訊和通訊（企業持續營運解決方案、天氣監測和預報）、金融服務、醫

療保健。」 

有關澄清對(i) 子基金的投資組合成份、(ii) 管理子基金的方式及(iii) 子基金的風險範圍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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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基金」 

子基金的「可持續投資政策」將加入有關子基金投資領域的額外資料，用於子基金投資組合的 ESG 評分，以作出澄清。  

 

將加入以下說明：  

「投資領域由以下綜合指數代表： 

- 75% MSCI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指數；  

- 20% MSCI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中型股指數；及  

- 5% MSCI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小型股指數。」 

此外，將加入「基準」部分如下： 

「基準 

基準 MSCI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指數僅用作表現比較。 

子基金不受基準限制，其表現可能會顯著偏離基準。」 

 

有關澄清對(i) 管理子基金的方式、(ii) 子基金的投資組合成份及(iii) 子基金的風險範圍並無任何影響。  

 

「可持續多元資產平衡基金」 

子基金的「可持續投資政策」將加入以下資料以作出澄清：  

 

「為符合其環境及社會特性和目標，子基金或須遵循以下原則： 

 就直接投資而言：如第1冊所述，投資經理根據內部專有ESG評分框架，對至少90%的該等投資（不包括具流動性的輔助

資產）進行非金融分析。至少20%投資領域（彭博巴克萊歐元綜合500MM指數）因ESG評分偏低及／或行業排除而被剔

除。 

 就間接投資（透過基金，即UCITS、UCI或ETF）而言：投資經理挑選至少90%符合慎選方法（排除投資領域內至少20% 

ESG評級最差的證券）或評級升級方法（ESG評分優於已排除至少20% ESG評級最差證券的投資領域）的基金（即UCITS、

UCI或ETF）。」 

 

有關澄清對(i) 管理子基金的方式、(ii) 子基金的投資組合成份及(iii) 子基金的風險範圍並無任何影響。  

 

「可持續多元資產增長基金」 

現時，該子基金可直接投資於債券及股票，或透過 UCITS、UCI及 ETF間接投資。由於子基金的投資經理無意直接投資於債券

和股票，現決定取消直接投資於目標資產的可能性。  

 

因此，「投資目標」將予修訂如下：  

「直接或間接（透過 UCITS、UCI 或 ETF）投資於根據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實務措施和活動而挑選的發行人債券或股票，以提

高其中期資產價值。」 

 

「投資政策」的第一句亦將予修訂如下：  

「子基金直接或間接（透過基金，即 UCITS、UCI 或 ETF）投資於根據同業最佳方法（挑選履行卓越社會和環境責任，同時在

其活動領域實行嚴謹企業管治實務措施的發行人）及／或可持續主題方法所挑選的發行人債券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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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子基金的「可持續投資政策」將予修訂如下：  

「投資經理採用法國巴黎資產管理的可持續投資政策，就子基金的投資程序考慮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準則，子基金屬

於第 I 冊所述的加強 ESG + 可持續主題分類。 

子基金的股票籃子將主要直接或間接（透過基金，即UCITS、UCI 或ETF）主要投資於：  

 提供幫助應對特定環境和／或社會挑戰的產品、服務及解決方案的公司，從而促進（例如）轉型至低碳共融經濟（可

持續主題方法）；及 

 履行卓越社會和／環境責任，同時在其活動領域實行嚴謹企業管治實務措施的公司。子基金利用同業最佳方法挑選這

些公司。  

子基金的固定收益籃子將主要直接或間接（透過基金，即UCITS、UCI 或ETF）主要投資於： 

 實務措施、產品和服務符合特定環境、社會及管治準則（利用同業最佳方法評估）的發行人；  

 由企業、跨國主權機構、地區實體及／或政府為支持環境項目而發行的綠色債券； 

 透過可持續主題方法所挑選的發行人（例如無化石基金）。 

為符合其環境及社會特性和目標，子基金直接或間接（透過基金，即 UCITS、UCI 或 ETF）將其資產（不包括具流動性的輔助

資產）至少 90%投資於根據同業最佳方法及可持續主題方法所挑選的證券。 

為符合其環境及社會特性和目標，投資經理為至少 90%資產（不包括具流動性的輔助資產）挑選符合慎選方法（排除投資領

域內至少 20% ESG 評級最差的證券）或評級升級方法（ESG 評分優於已排除至少 20% ESG 評級最差證券的投資領域）的基金

（即 UCITS、UCI 或 ETF）。」 

 

上述變動將不會導致管理子基金的費用水平或成本增加。此外，變動不會招致任何成本或開支。變動不會顯著改變子基金的
特點及整體風險範圍。子基金的運作或管理方式並無改變。此外，變動亦不會顯著損害現有投資者的權利或權益。 

 

如香港股東不接納上述變動，可由本通告日期至 2023 年 8月 28日下午 6時正（香港時間）止期間根據香港銷售文件所披露
的相關程序要求贖回其股份，或把其股份轉換至另一項法巴基金旗下獲證監會認可1 的子基金，費用全免。投資者應注意，
各分銷商的交易截止時間可能並不相同，而且可能較上述時間提早截止。投資者應就此向相關認可分銷商查詢。 

 

香港銷售文件將作出更新以反映上述變動。現有的法巴基金香港銷售文件可於任何香港營業日正常辦公時間內在香港代表的
辦事處2供免費查閱；亦載於網站 http://www.bnpparibas-am.hk3。已更新的香港銷售文件將於稍後提供。 

 

法巴基金董事會就本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責任。如有任何疑問，香港股東可致電 (852) 2533 0088 聯絡法巴基金的香港代表
法國巴黎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董事會 

                                                                 
1證監會的認可並不等如對產品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產品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有關認可不代表產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

許產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2香港代表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號太古坊林肯大廈 17樓 1701室。 
3本網站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